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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国际关于关注如皋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 

如皋沿江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如皋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皋交产”或“公司”）及其发

行的“21 皋通 01”和“22 皋通 G1”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诚信国际”）进行相关评级工作，中诚信国际评定其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 

2023 年 2 月 3 日，公司发布《如皋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要子公

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此次重大诉讼的案情如下：2018

年 8 月，江苏宏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景集团”）因与公司下属子公司

如皋沿江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沿江开发”）、如皋市沿江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沿江置业”）、富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港建设”）和

如皋港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如皋港区管委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事

项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提起诉讼，要求沿江开发、

沿江置业、富港建设和如皋港区管委会承担连带责任并赔偿总标的额约 6 亿元

的损失。2019 年 9 月，江苏高院因宏景集团不同性质诉讼请求诉讼标的额均不



 

 

满足江苏高院的管辖标准，裁定将案件移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南通中院”）处理。2019 年 12 月，南通中院分案受理上述案件，标的额分

别为 1.10 亿元和 4.89 亿元。沿江开发和沿江置业于 2022 年 12 月收到南通中院

出具的“（2019）苏 06 民初 75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沿江开发于判决生效后

的一个月内向宏景集团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 2.23 亿元；判决沿江开发于判决生

效后的一个月内向宏景集团支付律师费 0.03 亿元；判决沿江置业和富港建设对

沿江开发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沿江开发等不服上述判决并已上诉。

此外，《公告》还称，公司及子公司如皋沿江和如皋置业各项经营业务正常，财

务状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上述诉讼事项涉诉金额占比未达净资产 5%，预计

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不存在重大负面影响。 

中诚信国际已就上述事项与公司进行沟通，目前该案件正由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上诉受理，尚不确定沿江开发和沿江置业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如需承担责

任，尚不确定最终承担的金额。中诚信国际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并

及时评估本次判决及其诉讼义务的履行对公司信用状况可能产生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五日 

 


		2023-02-15T17:20:23+0800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